绥化市北林生态环境局关于绥化市北林区2023年
农村供水保障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审批决定的公告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查， 2023 年11月8日我局对绥化市北林区2023年农村供水保障项目作出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现将作出的审批决定情况予以公告。 
[bookmark: _GoBack]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权力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公民、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认为公告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十日内提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联系电话：0455--8316406  
通讯地址：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政府院内绥化市北林生态环境局   邮编：152000
 一、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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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环审〔2023〕20号
关于绥化市北林区2023年农村供水保障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绥化市天菏水利发展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绥化市北林区2023年农村供水保障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和环评申请已收悉，经我局审查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本项目位于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三井镇、三河镇，三井镇净水厂和4口水井均位于三井镇十三村，净水厂东侧、南侧、西侧、北侧均为空地，不占用基本农田；三河镇净水厂和4口水井均位于三河镇，净水厂东侧为空地、南侧为镇政府、西侧为空地、北侧为空地，均不占用基本农田。项目建设性质为新建。本项目配水管网涉及三井镇、三河镇16个村113个自然屯，总长度为111.586km，三井镇管线整体走向由后九村起始，向东至十六村；三河镇管线整体走向由民富村起始，向南至民喜村。本项目建设水源井工程8口（新建7口水井，利用原有水源井1口），配套深井泵8台；新建净水厂房2座，并配套相应净水设施及管网。项目总投资4557.83万元，环保投资25万元，占总投资的0.55%。同意按照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工艺、工程内容和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进行项目建设。
二、项目建设与运行中应注意做好以下工作
[bookmark: _Toc72250444]（一）陆生生态环境影响及保护措施：项目施工期管线工程表土及土方临时堆存在施工沿线，设置临时拦挡，施工结束后分层回填，恢复路边沟现状，播撒草籽面积338172m2；净水厂及水源井工程剥离表土、开挖土方暂存于施工场地内，分区存放，施工结束后用于场地平整及回填，表土用于厂区覆土绿化；施工场地待沉淀池泥浆风干后作为回填方进行平整，然后表面覆土绿化；水源井施工临时占地恢复为农田，恢复面积50m2；三河镇现有一口水源井，临时占地10m2，占地性质为其他草地，施工已结束，建设单位已将临时占地恢复为草地，恢复面积10m2。项目验收路边沟恢复面积338172m2；净水厂表土厂区绿化；水源井施工临时占地恢复为农田，恢复面积50m2。
（二）地表水环境影响及保护措施：施工期生活污水依托附近村屯防渗旱厕；施工废水（包含闭水试验废水和钻井产生的废水）用于洒水抑尘，不外排。项目运营期2座净水厂运营期生活污水及反冲洗废水均排入厂区40m3地下式密闭防渗储池，经混凝沉淀处理后定期（1次/周）委托有资质的污水运输公司由密闭罐车外运至绥化张维现代农业产业园区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入呼兰河，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标准。
（三）声环境影响及保护措施：施工期要合理安排施工时间，采取降噪措施，对施工机械定期进行保养和维护；在施工场地周围设置固定硬质围挡及移动式的围挡，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项目运营时产噪设备底座固定，水厂厂房隔声，满足厂界噪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表1中1类标准。
（四）大气环境影响及保护措施：项目施工期在施工场地周围设置固定硬质围挡及移动式的围挡，剥离表土、开挖土方和砂石等物料集中堆存并使用苫布苫盖，并定期洒水降尘，物料装卸过程控制卸料高度并洒水抑尘，物料运输时加盖苫布；运输车辆限速行驶；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的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标准。项目运营期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1标准。
（五）固体废物环境影响及保护措施：生活垃圾由市政部门统一处理。具有回用价值的建筑垃圾送废品收购站回收利用；余下无回收价值的集中收集，由市政部门运送到指定地点统一处理；打井泥浆排入施工场地沉淀池自然沉淀，上层清水用于洒水降尘，泥浆沉积在沉淀池内最终作为回填方回填；弃方与无回用价值的建筑垃圾共同由市政部门运送到指定地点统一处理；净水厂及水源井施工产生的表土全部暂存于施工场地内，待施工结束后用于厂内绿化，处置率100%。项目运营期防渗储池产生的污泥经污泥压滤机压滤后与生活垃圾一同交由生活垃圾填埋场填埋处置；锰砂废料由厂家回收再利用。处置率100%。
（六）项目要切实做好环境风险防范措施：次氯酸钠消毒剂使用专用包装存储，暂存于阴凉、干燥、通风的药库内，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且存储过程不可接触有机物。如发生泄漏，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一般作业工作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尽可能切断泄漏源。小量泄漏：用砂土其他惰性材料吸收。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害。用泵转移至专用收集器内，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三、该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或采用的生产工艺发生重大变化必须报有审批权的生态环境部门重新审批。
四、项目竣工后要按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经验收合格后，项目方可投入生产。
五、由绥化市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局北林大队负责该项目建设和运营期间的环境管理工作。          

  2023年11月8日


（绥化市北林区2023年农村供水保障项目）
 绥化市北林生态环境局                2023年11月8日印发                                                        
                                      共印10份。
